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在政府投

资公益性建筑及大型公共建筑建设中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行动的通知

建办科[2014]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住房城乡建委）、发展改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发展改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
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3]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 2014—2015年节能减排降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4]23号）有关要求，
决定在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建设中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行动，现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行动的重要性

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政府投资的学校、医院、博物馆、科技馆、体育馆等满足社会公众

公共需要的公益性建筑，以及单体建筑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的机场、车站、宾馆、饭店、商
场、写字楼等大型公共建筑，承担着为城镇居民提供工作生活服务的重要功能，有效保证了

经济社会的发展。但在当前一些政府投资的建筑，特别是大型公共建筑工程建设中，存在着

片面追求外观造型、忽视使用功能及内在品质、不注重节约资源能源、缺乏城市地方特色和

历史文化传承等突出问题，投资和能源资源浪费严重。在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

筑中全面推进绿色建筑行动，可以确保建筑在全寿命使用周期内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显著提高投资效益，节约运行成本，并可以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对在全社会推行绿色建筑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各地要充分认识推进绿色建筑行动的重要意义，采取有力措施，积极推

进。

二、强化建设各方主体责任

建设单位委托专业咨询机构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包括绿色建筑内容，将绿色建筑有

关成本纳入估算投资。在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招标及建筑工程设备、材料、产品等招

标采购过程中，应在招标文件中设置绿色建筑相关要求，并在相关协议、合同中明确。鼓励

采用建筑工业化等建设模式和使用绿色建材。

设计单位应当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法规，按照《民用建筑绿色设计规范》、《绿色建筑

评价标准》及有关地方标准，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编制绿色建筑专篇，

或在建筑节能专篇中明确绿色建筑相关要求。鼓励根据地方及项目特点，进行绿色建筑精细

化、差异化设计，注重被动式绿色建筑技术的集成与应用。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并在施工方

案中明确绿色建筑相关要求，采取绿色施工措施。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应当按

合同要求由施工单位或委托专业单位，对项目采暖空调、照明、通风、自动控制等系统进行

专门调试，确保系统运行效果与设计要求相一致。

三、加强建设全过程管理

1．严格履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程序。各级发展改革等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

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加强对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审批管

理，落实发展绿色建筑有关要求，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规范。各级机关事务管理机构要对

本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执行绿色建筑标准严格管理。

2．加强项目规划审查。城市规划部门应当就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

的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建筑节能强制性标准要求征求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

3．强化施工图审查。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家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导

则，编制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图审查要点。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当依据审查要点对项目是否符合



绿色建筑标准进行审查，并在审查合格书中注明。未经审查或审查不合格的，住房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不得颁发施工许可证。

4．加强项目建设监督检查。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建设期间，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对绿色建筑各项标准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存在

随意变更绿色建筑设计要求的，要及时予以纠正；对违反相关管理制度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等问题，要追究责任，依法处理。

5．规范项目验收及评价。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项目未按规定进行建筑

节能及绿色建筑相关设计、施工的，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按规定进行绿色建筑设计、施工并

竣工验收合格的建筑项目可认定为绿色建筑，不再进行专门评价。鼓励建设、运行水平高的

建筑项目申请高星级绿色建筑评价标识及运行标识。

四、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发展改革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健全管理机制，按照职责分工，加

强协调配合，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并积极完善相关保障措施，齐抓共管，形成工作合

力。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抓紧制（修）订绿色建筑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及

指南，分类制订办公建筑、医院、学校、商场、宾馆、机场、车站等公共建筑的绿色建筑评

价要求。加快绿色建筑相关技术、材料、产品的研发，并积极在政府投资公益性建筑和大型

公共建筑中推广使用。要对设计、施工、运行等单位进行标准及技术方面的培训，培育绿色

建筑第三方咨询、检测机构，增强服务市场能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将把此项工作推进情况作为国

家节能减排专项检查、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检查的考核内容，进行考核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2014 年 10 月 15 日


